
供应商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供应商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注：①供应商若

为企业法人：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②若为事业法人：提供“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法人登记证书”；③若为其他组织：提供“对应主管部门颁发的准许执业

证明文件或营业执照”。以上均提供副本复印件）

1.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注：①可提供 2017年度经

审计的财务报告复印件（包含审计报告和审计报告中所涉及的财务报表和报表附

注），②也可提供 2017年度供应商内部的财务报表复印件（至少包含资产负债表），

③也可提供距文件递交截止日一年内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复印件），④供应商注册

时间至文件递交截止日不足一年的，也可提供在工商备案的公司章程（复印件）。｝

1.3、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2018年内任意 1个月的依

法缴纳税收及社会保障资金证明（新成立公司按实际应缴纳情况提供），不能提供的

应提供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1.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承诺函原件）；

1.5、参加本次采购近三年（2015年至今）内（成立不足三年的从成立之日起算），

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声明函原件）。

1.6、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的证明材料（提供承诺函原件）。

2、供应商须具有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食品流通许可证（提供证书复印件）。

3、购买本项目竞争性谈判文件并交纳足额谈判保证金（注：①保证金交纳方式、

金额符合竞争性谈判要求；②谈判保证金交纳凭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或本代理机构财

务专用章的原件； ③可以由代理机构直接提供的保证金交纳证明材料判定其有效

性）。



采购需求书

一、项目概述

本项目共 1个包，采购的鱼类预计用量共约 71540 斤，采购的品种详见产品清

单。由于无法确定每周所需产品的具体品种和数量，基于一次性采购不能完全符合

采购人的实际需求，现要求投标人根据产品清单内的市场价格进行下浮率报价，中

标人按中标下浮率后的价格提供产品，总供货金额不得超出本项目预算。具体供货

清单由采购人每周根据实际需求提供。

二、产品清单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 市场单价

1 福寿鱼 19200斤 8.00元/斤

2 菜刀鱼 11000斤 8.00元/斤

3 灯光鱼 4800斤 8.00元/斤

4 马鲛鱼 2000斤 16.00元/斤

5 海虾 4800斤 25.00元/斤

6 小鱼仔（干） 1440斤 20.00元/斤

7 秋刀鱼 28300斤 8.50元/斤

报价说明：投标人报价时请自行综合考虑采购采购产品的预计数量和市场单价，报价须根据产品清

单内的价格给予一个总的下浮率报价，下浮后的报价包含产品价款、储存、途中运输装卸费、损耗

费、人工费、保险及其它服务、税费等一切费用，投标人报价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上内容。

下浮率：请各投标人统一按“%”来填写。如投标人的投标下浮率为10%，即投标人承诺中标后以九

折优惠履行合同。

三、技术、商务要求

1、配送要求

1.1、供应商负责采购人产品所产生的运输工具和运输费、人工费等一切费用。



1.2、供应商必须确定专人、专车，按合同的约定，将产品配送到采购人指定的地点。

1.3、供应商必须保证产品质量安全和运输安全，因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和向采购人派

送产品途中的一切安全问题，均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1.4、供应商应依据采购人提供的产品的品种和数量，每周供货2次，供货当天须在

早上7时前将采购人所需产品品种配送到采购人指定地点。如因不可抗拒的原因不能

在规定的时间内按采购人需求配送，供应商应提前两天书面通知到采购人，经采购

人同意后方可配送其他品种产品。

2、质量要求

2.1、捕捞期应配送鲜活产品，如因不可抗力的原因，需更换其他同等价位的品种或

配送冻冰产品，须经过采购人同意确认，方可配送；在休渔期可配送冻冰产品。

2.2、供应商须保证配送的产品存放场地的环境卫生整洁，空气流通，符合国家卫生

要求，避免产品腐坏、变质或被老鼠、蟑螂或蚂蚁等害虫叮咬。

2.3、供应商保证做好产品质量自检工作，确保调用的产品质量始终符合人身安全的

正常食用标准。

2.4、供应商须保证配送采购人新鲜产品，鱼类冻品运送时必须保证有冰块保鲜，以

免因天气炎热发生变质，从储存、配送到采购人食用结束全过程的各个环节，均按

照最新的国家标准规范配送和存储保鲜，确保卫生安全。

3、售后要求

3.1、采购人对供应商配送的产品的质量、数量有疑问的，有权提出质疑或拒收退货

3.2、采购人提出的质量异议，保证在20分钟以内作出答复，并妥善商处。无法在20

分钟内解决的，应在1个小时内提供备用产品，使采购人能够正常使用。

3.3、供应商配送的产品不符合卫生标准，造成采购人人员食物中毒，供应商须承担

全部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

3.4、供应商原则上应严格按照中标价格配送采购人产品品种。采购人可通过公布的

市场价格对供应商的供货价格进行监督比对，当市场价明显高于供货价格时，经双

方协商可进行必要、合理的调整；如发现投标人供货价格高于市场批发价格，第一

次，1个月的产品品种价格均按最低价格结算；第二次，1个月内产品品种价格均按

最低价格的90%结算；第三次，1个月的产品品种价格均按最低价格的80%结算，最终



采购人有权终止供货合同。

4、供货时间、地点及付款条件

4.1、供货时间：自签订合同之日起供货至2019年12月31日止，每周供货两次。

4.2、交货地址：海南省美兰区演丰镇美兰墟琼山监狱。

4.3、付款条件：根据每周实际供货品种、数量，按月结算。供应商配送采购人产品，

由供应商先垫资，每月月初供应商将上月的供货税务发票交给采购人，采购人在10

个工作日内通过转账结清供应商供货款。

5、验收：配送的产品由采购人和供应商共同验收，验收合格的产品由采购人和供

应商在供货清单上签名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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